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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僅供參考，並非收購、購買或認購認股權證或本公司其他證券之邀請或要
約。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43）

有關按每股股份0.75港元之初步認購價私人配售
有權可認購本公司股本中股份之

最多157,500,000份記名上市認股權證之最新資料

本公司之財務顧問

配售代理

董事會欣然宣佈，所有157,500,000份認股權證已根據配售事項於二零一四年九
月八日下午四時正（即配售事項之截止時間）前按照章程所載條款及條件悉數配
售，及預期配售事項將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九日完成。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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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批准認股權證及因行使章程所述認股權證隨附之認購權
而可予發行之任何股份上市及買賣。聯交所已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五日有條件批
准認股權證及因行使認股權證隨附之認購權而可予發行之任何股份上市。預期認
股權證將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一）上午九時正在聯交所開始買賣。

認股權證將以每手15,000份之單位買賣。認股權證之證券代號將為1453。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就私人配售賦予其持有人權利可按每股
股份0.75港元之初步認購價認購股份之最多157,500,000份記名認股權證（「配售事
項」）而刊發之章程（「章程」）。除文義另有指明或本公佈明確界定者外，本公佈所
用詞彙與章程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所有157,500,000份認股權證已根據配售事項於二零一四年九月
八日下午四時正（即配售事項之截止時間）前按照章程所載條款及條件悉數配售，
及預期配售事項將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九日完成。

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批准認股權證及因行使章程所述認股權證隨附之認購權而
可予發行之任何股份上市及買賣。聯交所已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五日有條件批准
認股權證及因行使認股權證隨附之認購權而可予發行之任何股份上市。預期認股
權證將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一）上午九時正在聯交所開始買賣。認股
權證及因行使認股權證隨附之認購權而可予發行之任何股份將獲香港結算接納為
合資格證券，由認股權證在聯交所開始買賣日期或（在或有情況下）由香港結算釐
定之有關其他日期起，可在中央結算系統內寄存、結算及交收。聯交所參與者於任
何交易日進行之交易，須於其後第二個交易日在中央結算系統內交收。所有中央
結算系統活動均須遵守不時生效之中央結算系統一般規則及中央結算系統運作程
序規則。

認股權證將以記名形式發行，及每份認股權證賦予其持有人權利（「認購權」）可於二
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起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倘若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一
日並非營業日，則為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後下一個營業日）止期間（包括首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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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日在內）（「認購期間」）隨時按初步認購價每股股份0.75港元（可予調整）以現金認
購一股股份。任何於認購期間尚未行使之認購權將會作廢，及相關認股權證證書
在各方面將不再有效。

每張認股權證證書將附有認購表格。認股權證持有人如欲行使認購權，須填妥及
簽署認購表格（將不可撤回），並將認股權證證書（倘認購表格並非認股權證證書所
認可之格式，則須填妥獨立之認購表格）連同與所行使認購權有關之新股份之相關
認購款項（或如屬部分行使，則為認購款項之有關部分）之款項，一併送交本公司
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或經董事不時批准之其他人
士、機構或公司。

零碎股份將不予配發，惟倘認股權證持有人所繳交之認購款項超過就其所行使認
購權涉及之股份應支付之總認購價，則任何超出之部分將由本公司退還予認股權
證持有人，惟就釐定是否有任何零碎股份（及如有，屬何種零碎股份）而言，倘認
股權證證書及任何一份或以上其他認股權證證書所代表之認購權乃由同一認股權
證持有人於同一認購日期行使，則該等認股權證代表之認購權須合併計算。

認股權證證書（連同認購表格）將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九日（星期五）或之前寄往認
股權證持有人在本公司認股權證持有人名冊上所顯示之地址，郵誤風險概由有權
獲得該等文件之認股權證持有人自行承擔。待配售事項成為無條件及配售代理並
無根據配售協議之條款終止配售協議，認股權證證書將於證書日期開始成為認股
權證之有效所有權憑證。

預期認股權證將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一）上午九時正在聯交所開始買
賣。認股權證將以每手15,000份之單位買賣。認股權證之證券代號將為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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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僅供參考，可於一般辦公時間內在本公司之香港主要營業地點香港干諾道中
34-37號華懋大廈11樓1102室供公眾查閱。

承董事會命
文化傳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朱邦復

香港，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七日

截至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副主席及執行董事周麗華女士；執行董事包括黎德光
博士、關健聰先生、鍾定縉先生、萬曉麟先生、鄧宇輝先生、鄧烱泉先生及陳文龍
先生；主席及非執行董事朱邦復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曾偉華先生、陳立祖
先生、賴強先生及吳英女士組成。


